南京市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
宁政服〔2020〕44号
     
关于印发《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
工程项目投标电子保函应用方案（试行）》
的通知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为进一步降低公共资源制度性交易成本，优化营商环境，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化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共享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函〔2019〕41号）和《关于印发<关于推进全省公共资源“不见面交易”的指导意见>的通知》（苏政务办发〔2019〕41号）等文件要求，结合工作实际，制定《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投标电子保函应用方案（试行）》。现予印发，请认真组织实施。

附：《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投标电子保函应用方案（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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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

投标电子保函应用方案（试行）

为进一步降低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招标投标领域制度性交易成本，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提升服务效能，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化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共享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函〔2019〕41号）、《关于印发<关于推进全省公共资源“不见面交易”的指导意见>的通知》（苏政务办发〔2019〕41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工作实际，制定本应用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化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六保”工作要求，不断完善公共资源“不见面”交易体系，实现公共资源交易全流程电子化，积极稳妥推进投标电子保函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交易中的应用，有效降低投标成本。

二、基本原则

（一）服务便利化。无现场环节、全程网上办理，无额外费用、降低交易成本，无新增流程、提升交易体验。

（二）推进有序化。选取试点项目先行先试，以点带面，在保障招标投标活动正常有序开展的基础上，稳步推动投标电子保函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招投标中的应用工作。
（三）运行市场化。投标企业根据招标文件要求，自主选择投标电子保函作为投标保证金的提交形式，自行办理投标电子保函。
三、工作目标

在符合国家、省、市招投标相关规定的前提下，逐步实现投标电子保函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招投标中的广泛应用。先行完成银行出具的投标电子保函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试点项目招投标中的应用，取得初步成果后，探索进一步扩大项目应用范围，最终达到投标电子保函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招投标中普遍应用的目标。

四、实施步骤

（一）试点应用阶段

1.完善系统设置。投标文件制作工具新增投标电子保函上传功能；电子交易系统中新增投标电子保函信息展示、评委审查功能；公共资源服务平台中新增投标电子保函查询统计功能。

2.协调电子保函服务机构。与银行等服务机构加强沟通协作，督促其根据投标电子保函应用工作要求完成投标电子保函业务系统开发，做好服务保障。

3.项目应用实施。在试点项目招标文件的投标保证金提交方式中增加投标电子保函及相关应用要求，落实投标电子保函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试点项目中的应用。

（二）总结完善阶段

梳理试点项目应用情况，总结经验、分析不足，为逐步扩大投标电子保函应用成效打好基础，做好铺垫。
（三）探索推广阶段

依据国家、省、市相关政策要求，研究优化应用模式，有序扩大投标电子保函应用范围。

五、保障措施

（一）提高思想认识。各有关部门要提高重视程度，把投标电子保函应用工作的推进落实作为优化营商环境、提升交易主体满意度的重要举措。

（二）协调多方联动。各有关部门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相互配合联动，形成工作合力，保障方案实施各环节的有序推进。

（三）强化推进落实。各有关部门要明确工作任务，夯实工作责任，提高大局意识，加大保障力度。

（四）加强宣传引导。各有关部门要开展多渠道、全方位宣传，提高群众的认知度，推动企业提升投标电子保函使用意愿，确保利企便民、减负降本的预期目标落地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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